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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做好学校建设及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高新区管委会，临空经济区管委会，市级有关部门（单位）：

为加快推进全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解决学校“大班额”问题，高质量地建设好中

小学校，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切实做好学校建设规划与实施

各县（区）政府要把教育设施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谋划，结合实际研究制

定教育设施建设规划。加快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步伐，推进县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学校建设要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提早谋划、科学规划。新建一批城乡中小学校，

切实解决学校“大班额”问题，全面改善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编制“十

三五”期间教育建设年度计划，并在每年第三季度上报下一年度的学校建设计划，落

实责任、有序推进。

二、严格执行国家标准推进学校建设

要深化对中小学校校舍建设标准、建筑设计规范实施重要性的认识，按照现行国、

省有关学校建设标准，充分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制定学校建设方案，进一步



做好普通中小学校舍建设工作。在中小学校新建、扩建、改建项目中，要严格执行中

小学校建设标准和有关中小学校建筑设计规范，要遵照安全、适用、经济、美观的原

则，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合理规划中小学校布局，科学选定校舍建设校址，合理确

定建设规模。

三、严格执行建设程序确保建设质量

各县（区）政府、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切实加强对校园校舍建设和管理工作的

领导，进一步做好中小学校园校舍建设和管理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筑法》和《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坚持先勘察、后

设计、再施工的原则，严禁搞边勘察、边设计、边施工的“三边”工程，切实加强对建

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要认真落实领导责任制，层层抓落实，对玩忽职守酿成严重

后果、违规违纪的，要严肃追究责任。

四、进一步完善校舍建设管理长效机制

各县（区）政府要增强工作责任感，认真履职尽责，切实加强学校校舍建设与管

理工作。要尽快探索建立、健全建设制度。要落实统一业主制度，教育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不由学校作为业主，各县（区）政府要指定政府性质的平台公司为统一投资法人

主体，并组织实施，建成后交由学校办学。要建立校舍建设检查鉴定制度，制定并落

实一般情况定期核查、隐患情况重点核查、异常情况随时核查制度，确保校舍建设安

全。



各县（区）政府、各有关部门（单位）要根据本通知精神制订落实工作方案，提

出具体工作要求，明确工作责任，加大工作力度，创新工作方法，确保学校建设取得

实效。各县（区）政府在每年 8 月 31 日之前将下一年度的学校建设计划上报市人民

政府并同时抄送市教育体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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